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婴幼儿照护安排的主要特点以及不同家庭婴幼儿

照护方式的差异，研究发现：婴幼儿照护责任基本上由家庭内部承担，呈现

出母职化和老龄化特征；在3岁之前，婴幼儿母亲作为主要照护者的比例逐

渐减少，而祖辈和机构照护的比例逐渐上升，二者呈互补趋势。此外，婴幼

儿母亲户口和就业状态显著影响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家庭中子

女的数量和收入能显著预测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城乡以及不同

地域之间的婴幼儿照护方式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婴幼儿 家庭照护 机构照护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人类刚出生的最初1000天是大脑发育的最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个体一生中投资回报率最

高的阶段［1］。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在我国，家庭对0－3岁婴幼儿照护负主体责任，也是

婴幼儿照护的中心场域。在传统家庭照护模式中，母亲是0－3岁婴幼儿照护的主要承担者。

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就业率不断上升，家庭内部的婴幼儿照护压力逐渐增加；与此同时，0－3岁

婴幼儿公共托育服务无法有效地为家庭提供替代性照护，祖辈成为家庭照护的重要力量。然而，

伴随延迟退休政策的逐步落地、子女生育二孩或三孩时祖辈老龄化严重及健康水平下降等情况，

祖辈对婴幼儿的照护将难以为继［2］。0－3岁婴幼儿的照护成为我国家庭面临的挑战之一。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优化生

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3］。国家卫健委开展的一项生育调

查结果显示，经济负担、精力不足和无人看护是我国家庭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主要原因［4］。

当青年女性能从家庭或社会中获得更多婴幼儿照护支持时，她们有更强的多孩生育意愿［5］，尤其

是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可及性能正向预测家庭的三孩生育意愿［6］。解决好家庭的婴幼儿照护困境

是人口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婴幼儿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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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就业与职业发展以及家庭生活质量［7］。在当前三孩政策背景下，厘清我国家庭对0－3

岁婴幼儿照护安排的现状及主要特征，有助于针对性地加强婴幼儿照护支持。

研究显示，当前我国学龄前儿童照护主要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家庭的婴幼儿照护赤字过大、

母亲照护负担过重、母职与父职关系失衡、隔代照护比重较高等［8］。在父母照护婴幼儿方面，相

关研究往往着眼于母亲的参与情况，常以批判的视角分析照护过程中父亲缺席现象［9］。例如，

剖析父亲低参与率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或由此引发的性别、家庭与社会困境等［10－11］。全面两

孩政策下，有关青年女性面临丧偶式育儿的讨论逐渐发酵成反映当下家庭照护难题的社会性

问题。有学者提出应赋权男性，打破父亲在婴幼儿照护中的沉默局面［12］。

高就业率和高劳动强度催生了隔代照护模式，这一方面能缓解父母的育儿压力，另一方

面又加剧了家庭关系的复杂化和家庭问题的多样化［13］。隔代照护是在国家再分配与社会制

度不足的前提下调动传统家庭纽带以实现婴幼儿照护功能的方式［14］。2013年上海市开展的

针对21－40岁青年白领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调查对象表示其子女在3岁前的主要照护者为

祖辈［15］。隔代照护主要包括“候鸟型照护”和“留守型照护”两种，前者以祖辈流动为前提，后

者以婴幼儿留守为前提，这两种照护方式均能节约家庭照护成本［16］。祖辈在退休后参与照护

孙辈的概率显著增加，其中女性祖辈增加的幅度更大［17］。

我国学龄前儿童的照护模式因年龄而异，3－6岁幼儿以机构照护为主，0－3岁婴幼儿以家

庭照护为主［18］。 2021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 88.1%，且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7.78%，困扰中国家庭十余年的“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然而，0－3岁婴

幼儿的社会化照护资源较为短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托育服务长期处于“政

府缺位、市场失灵、家负全责”的状态［19］。托育服务仍存在供需缺口巨大、服务形式单一、师

资力量不足、行业标准不统一以及政府监管缺失等问题［20］。当前我国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

率仅为5.5%［21］。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婴幼儿“无人照护”问题进一步凸显，家庭的托育服务

需求日益旺盛；其中，2－3岁婴幼儿的入托需求远高于2岁以下婴幼儿［22］。根据调查显示，近

八成家长希望把子女送入公办托育服务机构，且家长青睐公办托育服务机构的主要原因包括

规范、保质、收费低等［23］。

已有研究主要将焦点放在公共托育服务建设及其衍生问题上，较少从家庭层面关注不

同家庭对0－3岁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是一个动态且复

杂的过程，涉及家庭的资源、需求与限制。基于生态学视角，西欧（Seo）提出了婴幼儿照护方

式选择理论模型［24］，该模型指出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主要受以下4个方面的影

响：（1）婴幼儿特征，如年龄与特殊教育需要；（2）家庭特征，如家庭收入与母亲的受教育水

平；（3）环境特征，如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与托育服务机构状况；（4）婴幼儿父母的观念，如

教育理念。本文以上述模型为概念框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数据，分析近年来我国0－3岁婴幼儿照护安排的特点以及不同家庭选

择婴幼儿照护方式的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12年至2020年间的5轮CFPS数据集。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

中心实施的一项全国性、大规模、跨学科的社会调查项目，旨在通过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

层面的数据以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CFPS采用内隐分层、多阶段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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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设计，其基线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这些地区的人口约占全国

总人口的95%。CFPS从2010年起正式开展基线调研，每两年一轮。CFPS中16岁以下人员回

答少儿问卷，10岁以下的少儿由其监护人进行代答。本文将少儿代答问卷数据作为主数据，

筛选出所需变量，并通过个人编码和家庭编码匹配成人问卷、家庭成员问卷和家庭经济问卷

等中的涉及婴幼儿父母及家庭特征的变量。CFPS是一项追踪调查，样本在跨年间有重复，然

而婴幼儿照护安排是动态的，同一个婴幼儿在不同时期的照护方式可能有所变化，借鉴已有

研究［25－26］做法，本文将5轮CFPS的数据合并成面板数据。

（二）样本信息

本文主要关注0－3岁婴幼儿及其家庭。CFPS中对个体年龄的计算方法为：年龄=调查年

份－出生年份，本文中0－3岁婴幼儿是指CFPS开展调查时按照这一规则计算的属于0－3岁年

龄段区间的婴幼儿。2012－2020年，五轮CFPS调查中共计10534名0－3岁婴幼儿，剔除缺失

数据样本后，剩余10327名婴幼儿（5轮调查中的婴幼儿人数分别为2230、2281、2290、2079和

1447人）。样本中的男孩（52.7%）略多于女孩（47.3%）。相比1岁（27.3%）、2岁（28.6%）和3岁

（29.1%）婴幼儿，小于1岁的婴幼儿相对较少（15.0%）。约56%的婴幼儿居住在乡村。东部地区

的婴幼儿人数最多（40.7%），中部（30.3%）与西部地区（29.0%）次之。

（三）变量测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婴幼儿照护方式，参考以往研究［27－28］，本文用婴幼儿日间照护的主要

承担者区分不同照护方式。该变量源于CFPS少儿代答问卷中B部分“日常生活”的单选题“白

天孩子最主要由谁照管”，该题的原始选项包括“1.托儿所/幼儿园2.孩子的爷爷/奶奶3.孩子的

外公/外婆4.孩子的爸爸5.孩子的妈妈6.保姆7.自己照顾自己77.其他”。根据婴幼儿日间主要

照护人的差异，本文将婴幼儿照护方式分为两大类：家庭照护（包括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和机构照护（即托儿所或幼儿园）。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婴幼儿及其家庭的人口学特征，涉及个体层面、家庭层面以及地域层

面特征。个体特征包括婴幼儿的年龄和性别以及父母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口状态；家庭特征

包括婴幼儿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当前的就业和离家状态、家庭收入以及祖辈是否同住；地域

特征包括居住地区及其城乡划分。根据子女数量测量婴幼儿是否为独生子女，子女数量为1则

标记为“独生子女”。借鉴已有研究［29］，如果父母与婴幼儿共同居住不多于1个月，则标记为“离

家”。为凸显不同年份的家庭收入差异，采用了收入综合变量“人均家庭纯收入分位数（与2010

年比较）”反映家庭收入。根据婴幼儿父母的个人编码匹配婴幼儿祖辈是否同住。表1呈现了

本文所用变量及相关信息。

表1 变量相关信息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个人特征

照护方式

婴幼儿年龄

婴幼儿性别

父母年龄

父母户口

父母受教育程度

CFPS编码来源

WB202

AGE

GENDER_UPDATE

age

qa301

w01

变量赋值

1=家庭照护；2=机构照护

0=小于1岁；1=1岁；2=2岁；3=3岁

0=女孩；1=男孩

1=25岁以下；2=25－29岁；3=30－34岁；
4=35岁及以上

1=农业户口；2=非农户口

1=初中及以下；2=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3=大专；4=本科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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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家庭特征

地域特征

注：CFPS每轮数据的编码来源存在一定差异，表1以2018年为例。

独生子女

父母就业状态

父母离家

家庭收入

（外）祖父是否同住

（外）祖母是否同住

地区

城乡

CFPS编码来源

－－

employ

wb401/wb402

fincome2_per_p

TB6_A18_F

TB6_A18_M

PROVCD18

URBAN18

变量赋值

1=独生子女；2=非独生子女

1=在业；2=非在业

0=非离家；1=离家

1=Q4区（最低25%）；2=Q3区（中下25%）；
3=Q2区（中上25%）；4=Q1区（最高25%）

0=否；1=是

0=否；1=是

1=东部地区；2=中部地区；3=西部地区

0=乡村；1=城镇

（四）回归模型

首先，本文对婴幼儿日间主要照护者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考察个体、家庭及地域

特征对家庭选择婴幼儿照护方式的影响。因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婴幼儿照护方式”为二分类变

量，故而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如下：

Logit（Pj）=ln（Pj

1-Pj）=a+β1X1+β2X2+...+βnXn+εj

其中，Pj表示事件发生概率，ln（Pj

1-Pj）表示因变量Y属于j 级及j级以下的概率与属于j级以

上概率之比，二者概率之比称为优势比（odds ratio，简称OR）。a是模型的常数项，即截距项；βn

为回归系数，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Xn为解释变量；εj为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分析

（一）婴幼儿照护方式的描述性分析

2012－2020年CFPS中，10327位0－3岁婴幼儿的日间主要照护者的分布情况详见表2。

总体而言，家庭照护的比例（94.87%）远高于机构照护（4.17%）。照护主体方面，母亲是0－3

岁婴幼儿照护的绝对主力（55.65%），其次为父系祖辈（32.67%），母系祖辈（5.17%）与托儿所或

幼儿园（4.17%）占比几乎持平，父亲照护比例最低，仅占1.38%。男孩和女孩的日间主要照护

者分布情况相似，无显著差异（X2=8.089，p=0.088）。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0－3岁婴幼儿的日间主要照护者的分布状况在城乡（X2=214.782，

p<0.001）和地区（X2=73.393，p<0.001）间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样本中母亲照护比例高于城

镇样本，而城镇样本中母系祖辈、托儿所或幼儿园照护比例高于乡村样本。东部地区的

0－3岁婴幼儿接受机构照护的比例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婴幼儿接受机构照护的

比例最低。

表2 婴幼儿日间主要照护者的分布状况

变量

年龄

<1岁

机构照护

托儿所或幼儿园

0.00

家庭照护

父系祖辈

12.49

母系祖辈

2.77

父亲

1.22

母亲

82.87

其他

0.64

单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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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岁

2岁

3岁

性别

女

男

城乡

乡村

城镇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年份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总计

机构照护

托儿所或幼儿园

0.36

1.86

12.17

4.20

4.15

2.67

5.94

5.26

4.68

2.11

3.95

4.73

3.97

4.38

3.66

4.17

家庭照护

父系祖辈

29.59

40.62

38.18

31.51

33.71

33.50

32.07

32.04

32.56

33.67

31.61

32.70

32.71

33.67

32.76

32.67

母系祖辈

5.68

6.13

4.99

5.27

5.09

2.76

7.82

5.97

4.94

4.28

4.57

5.35

5.24

5.29

5.53

5.17

父亲

0.92

1.49

1.76

1.58

1.19

1.39

1.33

1.17

0.96

2.07

1.17

1.53

1.40

1.30

1.52

1.38

母亲

62.77

48.81

41.64

56.55

54.85

58.97

51.62

54.54

56.19

56.73

57.85

54.84

55.98

53.87

55.56

55.65

其他

0.67

1.08

1.26

0.90

1.01

0.72

1.22

1.03

0.67

1.14

0.85

0.83

0.70

1.49

0.97

0.96

2012－2020 年间，婴幼儿的日间主要照护者分布状况并无显著变化（X2=11.642，p=

0.768）。本文对所有年份合并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婴幼儿年龄对日间照护方式有显著影响（X2=

1303.191，p<0.001）。超过八成的1岁以下婴幼儿的日间主要照护者是父母，该比例伴随婴幼儿

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且下降幅度逐渐减小。图1呈现了不同年龄婴幼儿接受机构照护和家庭照

护的比例。从2岁到3岁，婴幼儿接受机构照护的比例显著提高。可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年婴幼儿接受机构照护的比例略低于其他调查年份。

图1 2012－2020年婴幼儿照护方式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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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婴幼儿照护方式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家庭对0－3岁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结果见表3。

首先，将所有解释变量全部纳入模型；其次，对个体、家庭、地域特征的解释变量进行向后步进

分析。综合考虑上述模型结果和本研究的相关变量，本文最终确立以婴幼儿性别、年龄、地区、

城乡、家庭收入、独生子女、母亲就业状态、母亲户口、祖辈同住、父亲离家等为解释变量，婴幼

儿照护方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系数综合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整体有

统计学意义（X2=628.284，p<0.001），H－L 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拟合优度较好（X2=5.522，p=

0.701）。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容许度在0.255至0.996之间，均大于0.1，方差膨胀因

子（VIF）在1.004至3.922之间，均小于5，共线性诊断指标均在要求范围内。

1. 模型结果

个体特征方面，婴幼儿年龄与其母亲户口能显著预测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婴

幼儿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选择机构照护。婴幼儿母亲为农业户口的家庭，选择家庭照护的概率

是非农业户口的1.55倍。

家庭特征方面，婴幼儿是否为独生子女、母亲的就业状态、父亲是否离家、家庭收入以及

外祖母是否同住能显著预测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独生子女家庭选择家庭照护的

概率是非独生子女家庭的70.7%。婴幼儿母亲处于在业状态的家庭选择家庭照护的概率是

非在业状态家庭的51.8%。婴幼儿父亲在家的家庭选择家庭照护的概率是离家的家庭的

1.64倍。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越倾向于选择机构照护，在收入处于Q4区及Q1区的家庭间

的婴幼儿的照护方式显著不同，Q4区家庭选择家庭照护而非机构照护的概率是Q1区家庭

的2.56倍。祖父母同住及外祖父同住未能显著影响家庭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而外祖母

同住对照护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没有外祖母同住的家庭选择家庭照护的概率是有外祖

母同住家庭的34.8%。

婴幼儿照护方式在城乡及家庭居住地区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乡村家庭选择家庭照护的

概率是城镇家庭的1.67倍。东部地区家庭选择家庭照护而非机构照护的概率是西部地区家庭

的41.6%，中部地区家庭选择家庭照护而非机构照护的概率是西部地区家庭的46.4%。

表3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婴幼儿年龄

（1岁以下v.s.3岁）

（1岁v.s.3岁）

（2岁v.s.3岁）

婴幼儿性别

母亲户口

独生子女

母亲就业状态

父亲离家

家庭收入

（Q4区v.s.Q1区）

（Q3区v.s.Q1区）

（Q2区v.s.Q1区）

β（SE）

19.261（1295.289）***

4.548（0.584）***

2.212（0.191）***

0.014（0.136）

0.438（0.173）*

－0.347（0.151）*

－0.658（0.211）***

0.496（0.232）*

0.938（0.252）***

0.358（0.198）

0.111（0.184）

OR

>1000

94.452

9.136

1.014

1.549

0.707

0.518

1.642

2.556

1.430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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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地域特征

常量

注：由于目前发布的 2020 年 CFPS 的少儿问卷数据库中没有呈现少儿父母的个人样本编码，因而无
法匹配其父母信息。有效样本量为2012－2018年CFPS中的8880名0－3岁婴幼儿。***p<0.001，**p<0.01，
*p<0.05。

祖父是否同住

祖母是否同住

外祖父是否同住

外祖母是否同住

城乡

地区

（东部 v.s.西部）

（中部 v.s. 西部）

β（SE）

－0.121（0.216）

－0.149（0.221）

0.702（0.497）

－1.056（0.494）*

0.513（0.153）***

－0.877（0.202）***

－0.767（0.211）***

2.651（0.453）

OR

0.886

0.862

2.017

0.348

1.670

0.416

0.464

14.163

2. 稳健性检验①

本文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用以考察上述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稳健性检验过程中将婴幼儿照护方式细化为父母照护、隔代照护和机构照护三类，进行

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以机构照护为参照组。结果显示，二元Logistic回归中显著的解释变量

均通过多项Logistic回归的显著性检验，且处理后所得优势比在大小、方向上与原模型基本保持

一致。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足5%的婴幼儿的日间主要照护者是幼儿园或托儿所，家庭是0－3岁

婴幼儿照护的主要承担者，并且呈现出“母亲照护为主、父系祖辈照护为辅”的特点。婴幼儿母

亲承担的照护责任远高于父亲。“男主外、女主内”是我国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女性承担了更

多的家庭责任，更倾向于通过减少劳动参与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等方式满足家庭的婴幼儿照护

需求。0－3岁是婴幼儿建立依恋和发展亲子关系的关键期，且该年龄段的婴幼儿更加依赖母

亲，母亲更易成为家庭内部婴幼儿照护的第一责任人。

父母照护的比例伴随婴幼儿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这意味着来自祖辈和机构等替代性照护

的补充使得婴幼儿父母尤其是母亲的照护压力得到部分转移。已有研究显示，替代性的婴幼

儿照护有助于提高母亲的就业率，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母亲，祖辈照护支持对其就业参与的影响

甚至大于机构照护［30］。当家庭有祖辈照护支持时，母亲参与劳动的可能性提高13%－21%［31］；

且相比其他年龄段，祖辈照护支持对育有0－3岁婴幼儿的青年女性就业的影响最为明显［32］。

虽然机构照护的比例总体很低，但相比2岁及以下的婴幼儿，3岁婴幼儿接受机构照护的比例明

显上升，该结论也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33］。

整体而言，我国近年来0－3岁婴幼儿照护以家庭照护为主，且家庭照护责任主要由母亲承

担，祖辈是婴幼儿日间照护的重要依托，而较少依赖公共托育服务。上述状况在2012－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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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婴幼儿照护责任的分配及配套服务建设在短期

甚至中长期内是一项持续性议题。

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具有异质性，受到个体、家庭、地区及国家政策的影响。相比选择

家庭照护，母亲为非农户口、母亲处于在业状态以及父亲离家的家庭比其他家庭更倾向于选择

机构照护。通常非农户口青年女性具有更高的就业率，而青年女性的就业会影响传统家庭

照料，由于母亲工作需要，越来越多的婴幼儿被送进托育机构或幼儿园。亲职失衡是我国

家庭的一个普遍问题［34］，父亲常年外出工作的家庭由于父职缺失更倾向于将婴幼儿照护责

任转移至机构。

家庭结构方面，多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家庭照护。对于0－3岁婴幼儿

的父母而言，同时养育和看管2个或以上孩子所消耗的人力资源较多，在当前公共托育服务匮

乏的状况下更可能依赖祖辈照护孩子，甚至女性青年会选择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把更多精力

投入到家庭中。家庭收入对婴幼儿照护方式的选择也有显著影响。有研究发现，收费高是婴

幼儿家庭择托的一大难题［35］。当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的收费较高。

隔代照护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家庭对机构照护的需求，我国婴幼儿照护赤字很大程度上

依靠祖辈支持弥补［36］。隔代照护仍是当今多数家庭在外部托育服务不成熟与内部支付能力不

足双重挤压下的首选。隔代照护具有灵活性甚至无偿性，是机构照护的低成本替代，尤其对低

收入家庭更是如此［37］。有研究发现，由外祖父母带孩子是我国城市家庭儿童照护的一大新特

征，“姥姥带孩子”大军日益增多［38］。有外祖母同住的家庭较少选择机构照护，外祖母分担了婴

幼儿照护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父母的育儿负担。

当前，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婴幼儿社会化照护资源并不均衡，同时在地区间也存在显著差

异。本文研究发现，城镇家庭选择机构照护的概率高于农村家庭，东部地区家庭选择机构照护

的概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家庭。一方面，在经济条件较发达的地区，女性劳动参与诉求更

高，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亦更严峻，有着更高的托育需求；另一方面，在经济条件较发达的地

区，婴幼儿托育服务资源更丰富，家庭能够获得更多的公共托育服务机会。因此，应加强政府

引导，鼓励多方参与，发展多主体、灵活多元、多形式的托育服务，同时积极扩充普惠托育服务

资源供给，为城乡家庭提供高质量托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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